
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 注意四个风险点

产品名称 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 注意四个风险点

公司名称 上海秦苍财务咨询（集团）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剑川路955弄康博科创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 13020135683 13020135683

产品详情

随着税务机关“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企业所得税全面实行优惠备案制。即由企业自
行判断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可以自行享受优惠，并自行履行备案手续。纳税人自行汇缴
结束后，税务机关根据备案资料等进行审核，实施后续管理。这给纳税人带来便利，也须
承担更多的责任，面临更大的税务风险。

 

企业所得税优惠全面实行备案制。取消所得税优惠事项的审批，意味着税务机关将工作重
心从事前审批转移到事中和事后监管，纳税人能否享受、怎么享受优惠很大程度上依靠自
行判断、自行计算和自行申报。对于某些税收优惠(如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特殊重组等)，
由于可依据的具体文件并未完全细化，包含很多的主观判断和不确定性，纳税人需要谨慎
分析。另外，除掌握税收政策外，纳税人还需运用一定的技术专业知识进行判断。如果企
业自行判断、计算不正确，或未留存足够和符合要求的备查资料，或者留存备查资料与实
际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核算、相关技术领域、产业、目录、资格证书等不符，将面临涉税
风险。

备案制实际增加了企业的风险。备案制的核心是提交资料形式的完整性，不进行实质审查
。审批制下，税务机关为企业申请税收优惠把关，是否符合优惠条件，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享受优惠的时限等，税务机关提供保姆式服务，即使税收优惠政策适用错误，只要纳税
人没有编造虚假资料，责任也由税务机关承担。备案制下，上述情况均由纳税人自行判断
、自行把关，材料只要该提交的提交、该填的填完就行，即使纳税人没有编造虚假资料，
也往往可能因为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解偏差，而导致该享受的优惠不能享受，不该享受的
却自行享受，被税务机关处理处罚，不仅要补缴税款、滞纳金、被处以罚款，而且可能涉
嫌税务刑事处罚。



企业对备案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备案类的税收优惠对于纳税人提交的资料不改变纳
税人真实性的责任，如果一旦发现有任何问题，比如提供虚假的资料，企业应负责任。同
时，享受所得税优惠的企业必须在年度汇算清缴前完成备案手续。一旦企业在年度汇算清
缴前未完成备案而享受了优惠，税务机关除责令企业限期备案外，还会要求企业同时提交
留存备查资料。如果企业经审核不符合税收优惠政策条件，将补缴税款并计算滞纳金;即
使符合税收优惠政策条件，按照税收征管法有关规定也要予以处罚。

备案制下后续管理更严更规范。目前，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加大对所得税优惠备案的纳税评
估、税务稽查、税收风险防控等后续管理力度。比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新政策要求年度
核查面不得低于20%。而从实务操作层面看，这方面问题较多，一些企业生产费用和研发
费用内部管理不规范，虚列人工费用、虚抵折旧费用、多开支其他费用等，没有设置研发
费辅助账，相关的材料准备不充分。企业应加强日常管理，相关部门密切配合，核算规范
准确，研发费用开支有项目、有专账、有凭证，经得起税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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